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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南港區 111年 2月及 3月份市容會報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111 年 3 月 31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二、開會地點：本所 10 樓大禮堂 

三、主  席：王先黎區長                                 紀錄：連于珺 

四、區政督導員： 

五、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表 

六、主席致詞：略 

七、本月份提案討論/決議事項： 

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答覆機關 

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權責單位 

處理

等級 
主席裁示 

111 

03 

01 

成福里 

辦公處 

建請南港公園

多種植南港區

花-桂花，並以

大株之桂花規

劃成飄香步

道，以此吸引

更多人來朝聖

成為打卡景

點。 

◆最新辦理情形： 

公園處於市容會報會議

上表示:本案已與里長辦

理會勘，已錄案辦理，預

計111年6月底完成。 

公園處 A 請公園處依

期程於 111

年 6月底前

完成，里長

同意先行解

除列管，請

公園處依期

程辦理完

成。 

八、社會安全網「社區囤積行為」列管案件：無 

九、歷次未結案案件執行情形： 

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答覆機關 

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權責單位 

處理

等級 
主席裁示 

109 

03 

01 

鴻福里 

辦公處 

本里管轄8米道

路以上及水溝

蓋更新乙案(道

路鋪設範圍玉

成街225巷至成

福路口及玉成

街190巷至中坡

南路口之道

路；水溝蓋更

新範圍玉成街

198號起至玉成

街263號止，玉

◆案件歷程摘要： 

預計將於111年6月30日

前更新完妥。 

◆最新辦理情形： 

新工處111年2月10日北

市工新養字第

1113010528號:玉成街

189號至221號(單號側)

及168號至190巷(雙號

側)溝蓋更新，預計將於

111年6月30日前更新完

妥。 

新工處 B 施作完成後

再解列，本

案繼續列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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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街168號起至

182之2號止)，

請權責單位辦

理。 

110 

09 

01 

萬福里 

辦公處 

請重鋪玉成街

140巷、140巷

11弄道路。 

◆案件歷程摘要： 

預計於111年8月份進場

施作，里長希望提前於

111年6月份施作完成。 

◆最新辦理情形： 

新工處 111 年 2 月 10 日

北 市 工 新 養 字 第

1113010528 號:旨案待辦

理施工前會勘再行研商

施工範圍。 

新工處 B 預計於 111

年 5月中旬

施作完妥，

請新工處注

意施工品

質，本案繼

續列管。 

110 

09 

02 

西新里 

辦公處 

請遷移新新公

園停車場，並

完善公園設

施。 

◆案件歷程摘要： 

公園處預計於111年1月

底前辦理地方說明會向

里民說明。 

◆最新辦理情形： 

公園處 111年 2月 7日

北市工公護字第

1113004871號: 本處已

於 111年 1月 24日召開

地方說明會，與會單位

及當地里民原則同意本

案規劃設計內容。  

公園處 B 預計 111年 5

月份施作，

111年 7月底

前完成，本

案繼續列

管。 

110 

10 

01 

成福里 

辦公處 

南港區成福路

211巷至209巷

之間人行道已

屬狹窄，又設

有電信箱、交

通號誌桿、路

燈、電箱等，

嚴重影響通

行，使用輪椅

之銀髮族及身

障者更無法通

行，然該處又

◆案件歷程摘要： 

由新工處主政擇期辦理

現場會勘。 

◆最新辦理情形： 

交工處111年2月8日北市

交工程字第1113014333

號:本處配合工務局新建

工程處辦理成福路225號

至237巷拓寬人行道工程

時遷移交通號誌控制

器。 

新工處 111 年 2 月 10 日

新工處 

中華電信 

交工處 

公運處 

B 請權責單位

依里長意見

儘速提早完

成，本案繼

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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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成福路與福

德街交叉轉彎

處，公車大幅

轉彎，險象環

生，急迫需要

將該處「電信

箱、交通號誌

桿、路燈電

箱」等設備地

下化或適地移

置，還予公眾

通行安全。 

北 市 工 新 養 字 第

1113010528 號:本案已由

交工處提供人行道拓寬

路型，本處預定於 111 年

3 月底前辦理設計會勘。 

110 

12 

01 

東明里 

辦公處 

向陽路橋因階

梯高低不一，

致里民行走容

易絆倒，建請

查察整修。 

◆案件歷程摘要： 

已請維護科研議改善。 

◆最新辦理情形： 

新工處 111 年 2 月 10 日

北 市 工 新 養 字 第

1113010528 號:本案本處

預計於 111年 2月辦理會

勘。 

新工處 B 預計於 111

年 8月底前

施作完妥，

本案繼續列

管。 

110 

12 

03 

鴻福里 

辦公處 

惠請於玉成街

235巷6弄裝設

監視器以為巷

弄住戶之安

全。 

◆案件歷程摘要： 

南港分局已將該處納入

第一期錄影監視系統汰

舊換新案「擴充條款」錄

案點位，若後續再有增設

監視器時，將納入增設點

位。 

◆最新辦理情形： 

南港分局 111 年 2 月 11

日北市警南分交字第

南港分局 B 請分局協助

行文至警察

局錄案辦

理，並將答

復結果回復

里辦公處及

本所，本案

繼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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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031637 號:本分局已

將該處納入增設點位；在

未辦理後續增設錄影監

視器事宜前，已責由轄區

派出所加強巡邏，以維護

該地區之安全。 

110 

12 

04 

鴻福里 

辦公處 

惠請於玉成街

201巷8弄道路

銑鋪以維社區

之觀瞻及里民

交通之安全 

◆案件歷程摘要： 

已錄案辦理將道路龜裂

不平處修繕完妥。 

◆最新辦理情形： 

新工處 111 年 2 月 10 日

北 市 工 新 養 字 第

1113010528 號:旨案預定

111 年 3 月 31 日前修繕

完妥。 

新工處 B 新工處已與

里長協調預

計於 111年 8

月底前施作

完妥，本案

繼續列管。 

111 

01 

01 

合成里 

辦公處 

1.抗議擬定臺

北市南港區玉

成段二小段 638

地號等。 

2.第三種住宅

區(特)、綠地

用地及道路用

地細部計畫

案，里長及里

民堅決反對。 

3.請廢除8號綠

園作其他用

途。(說明: 1.

因彭副市長振

聲核准將8號綠

園開闢15米道

路，以致造成

綠地減少，綠

地的存在是否

有必要？2.交

通局未提出改

善週邊交通最

有利措施，會

造成忠孝東路

◆案件歷程摘要： 

1.計畫案尚需提送內政

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後續將配合於提送主要

計畫案至內政部都市計

畫委員會審議時副知合

成里辦公處。 

2.本案已提市政座談會

臨時提案。 

◆最新辦理情形： 

都發局 111年 1月 28日

北市都秘字第

1113013165號: 

一、查合成 8號綠園道

路係「變更臺北市南港

區玉成段二小段 638地

號等工業區及綠地用地

為住宅區及道路用地主

要計畫案」(草案)及

「擬定臺北市南港區玉

成段二小段 638地號等

第三種住宅區(特)、綠

地用地及道路用地細部

計畫案」(草案)配合本

都發局 A 本案已提市

政座談會臨

時提案，里

長同意先於

市容會報解

除本案列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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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段交通擁

塞。3.市政府

團隊及審議委

員未能盡責把

關而配合財團

的提議，有利

益輸送之嫌

疑。4.樹木是

提供氧氣的來

源，今天要把

樹木移走砍

掉，不顧里長

的反對及里民

的反對，一意

孤行，故要把

綠地廢除另作

其他用途。) 

府 108年 1月 18日府都

規字第 10760657151號

公告「臺北市南港區都

市計畫細部計畫(通盤檢

討)案」留設 15公尺寬

細部計畫道路，並經 110

年 12月 23日本市都市

計畫委員會第 787次委

員會審議修正後通過在

案。 

二、前開主要計畫案尚需

提送內政部都市計畫委

員會審議，本局後續將配

合於提送主要計畫案至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審議時副知合成里辦公

處。 

十、臨時動議： 

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答覆機關 

日期文號及處理情形 
權責單位 

處理

等級 
主席裁示 

111 

03 

02 

東明里 

辦公處 

1.建請都發局

於東明社宅設

置專責櫃台，

辦理設備及社

會補助問題，

即時解決民眾

有關社宅日常

生活及管理問

題，避免里辦

公處因民眾需

求轉知相關局

處來回時間。 

2.對於社宅住

戶妥善約束寵

物管理辦法，

遛狗繫狗鍊隨

手清狗便，切

勿於公共場所

 都發局 B 請權責單位

依里長提案

回復辦理情

形，本案列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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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東明公園隨

意便溺。 

十一、區政督導員宣導事項：無 

十二、主席結論： 

          感謝立委及各位議員主任參與本次會議及協助，再麻煩各權責單位 

      與里辦公處溝通，將相關案件如期辦理完成，提升市府績效，感謝各單 

      位協助。 

十三、散會：上午 10時 21分。 


